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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及探测环境管理办法 

（2016年 3月 4日交通运输部令第 7号公布 自 2016年 4月

4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管理和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工作，保证气象探测信息的代表性、准确性和连续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民用机场管理条例》和《气象

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建设和探测

环境的选择、保护工作。 

  第三条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是指下列用于民用航空气

象探测的场所、设备和满足设备运行环境要求的设施： 

  (一）气象观测平台、气象观测场； 

  (二）自动气象观测系统、自动气象站及其设备； 

  (三）天气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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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风温廓线雷达； 

  (五）其他用于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的设备。 

  第四条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是指为避开各种干扰，保

证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准确获得气象探测信息所必需的最小

距离构成的环境空间。 

  第五条 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对全国民用航

空气象探测设施建设及探测环境实施监督管理。 

  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地区管理局）负责本辖

区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建设及探测环境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的建设应当符合民航建设

规划，民用机场区域内的气象探测设施建设应当纳入民用机场总

体规划。 

  第七条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应当符合国家和民航相关

的技术要求。不符合技术要求的气象探测设施不得用于与民用航

空气象服务有关的活动。 

  第八条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位置应当保持稳定，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迁移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民用航空气象探测

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并有权对破坏气象探测设施和气象探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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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行为进行举报。 

 

第二章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建设 

 

第一节 建设内容 

 

  第十条 民用运输机场应当建设气象观测平台、气象观测场、

自动气象观测系统。 

  第十一条 民用运输机场应当配置以下基本气象观测设备，

以满足探测云、垂直能见度、跑道视程、气象光学视程、地面风、

气压、气温、湿度、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和降水量等气象要素的

需要。 

  民用运输机场应当配备移动式综合气象观测设备，以满足温

度、湿度、风向风速、气压的需要。 

  第十二条 民用运输机场可以综合机场地形地貌、气候特点、

重要天气预报预警的需要、飞行量以及运行的可行性等因素，选

择配置以下非基本配置的气象探测设备： 

  （一）天气雷达； 

  （二）风温廓线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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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用于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的非基本气象探测设备。 

  第十三条 民用通用机场应当能够获取本机场实时地面风

向、风速、温度、湿度、气压等气象要素。 

 

第二节 建设要求 

 

  第十四条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建设单位在编制可行性

研究报告之前应当完成相关的需求分析、环境分析、建设必要性

分析等。 

  配置非基本配置的气象探测设备的应当对一个或以上拟选

场址的地理环境、空间环境进行分析。 

  第十五条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建设的主要内容、探测环境选择、供电环境、通讯环

境、防雷环境、功能、投资匡算、运行的可行性； 

  （二）更新、改扩建项目应当增加探测设施现状、存在的问

题分析； 

  （三）配置非基本配置的气象探测设备的应当增加地形地貌、

气候特点、运行需求、气象服务需求、选址报告，偏离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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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址，还应当有论证评估报告。 

  第十六条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报告

应当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第十七条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设备工艺安装应当符合

设备的环境、供电、防静电、防雷等相关要求。 

  第十八条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建设项目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进行验收。 

 

第三章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选择 

 

第一节 探测环境选择要求 

 

  第十九条 气象观测平台应当紧邻观测值班室设立，观测平

台与机场标高的高度差应当小于 20 米。在观测平台上观测员应

当能够目视至少一条跑道及其航空器最后进近区域。 

  第二十条 气象观测场的探测环境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应当视野开阔、地势平坦、保证气流畅通，四周 10 米

范围内不应当有 1 米以上障碍物； 

  (二）与周围大部分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基本相同，土壤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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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附近地区的基本一致，海拔高度应当尽可能地接近机场跑道的

海拔高度； 

  (三）应当避开飞机发动机尾部气流和其他非自然气流经常

性的影响，不应当选择在大面积的水泥地面附近； 

  (四）空间应当满足场内观测设备的安装和观测气象要素的

要求。 

  第二十一条 自动气象观测设备的安装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大气透射仪或前向散射仪应当安装在跑道接地地带、停

止端和中间地带。其安装位置距跑道中心线一侧不超过 120 米但

不小于 90 米，距跑道入口处和跑道停止端各向内约 300 米处及

跑道中间地带； 

  如果使用大气透射仪测量跑道视程（RVR），距跑道入口处

的距离应当以大气透射仪的接收端为准； 

  (二）温度、湿度、气压传感器应当安装在跑道接地地带和跑

道停止端，且距跑道中心线一侧不超过 120 米但不小于 90 米、

距跑道入口处和停止端处各向内约 300 米处； 

  (三）降水和天气现象传感器应当安装在跑道接地地带，且距

跑道中心线一侧不超过 120 米但不小于 90 米、距跑道入口处向

内约 300 米处，但降水传感器距其他设备不应当小于 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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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云高仪应当安装在机场中指点标台附近或者跑道中线

延长线 900 至 1200 米处，如果不能安装在该处，可以安装在航

空器接地地带，但应当符合升降带的安全要求； 

  (五）风向风速仪应当安装在跑道接地地带、停止端和中间地

带，且距跑道中心线一侧不超过 120 米但不小于 90 米、距跑道

入口处和跑道停止端各向内约 300 米处及跑道中间地带； 

  (六）自动气象观测设备各传感器的安装应当满足机场建设

相关规定。 

  第二十二条 自动气象观测设备与四周孤立障碍物的距离

应当不小于该障碍物高度的 3 倍或者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

18.44 度；与四周成排障碍物的距离应当不小于该障碍物高度的

10 倍或者障碍物遮挡仰角不大于 5.71 度。 

  第二十三条 用于测量跑道视程的大气透射仪传感器发射

和接收镜头相对跑道面高度为 2.5 米；测量跑道视程的前向散射

仪发射和接收光路交叉点的高度相对跑道面高度为 2.5 米；温度

和湿度、气压传感器相对地面高度为 1.5 米；降水传感器筒口相

对地面高度为 0.7 米；风向风速传感器相对地面高度为 10 米。 

  第二十四条 自动气象观测设备各传感器安装地带下垫面

应当与周围大部分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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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条 天气雷达应当能够探测影响本机场主要天气

系统的来向、影响本机场的重要天气和主降区域。 

  第二十六条 机场天气雷达选址应当符合下列地理环境要

求： 

  （一）机场天气雷达站址应当避开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

等自然灾害频发地点，避开腐蚀性气体、工业污染的高发地； 

  （二）机场天气雷达站址应当选择无地质断裂结构、地质稳

定性好、地表坚硬的地点。 

  第二十七条 机场天气雷达选址应当符合下列净空环境要

求： 

  （一）所选站址四周应当开阔，距其较近处无高山、铁塔、

较高大树林以及高大建筑物等的遮挡，安装点应平坦； 

  （二）在雷达主要探测方向上（服务重点地区、天气系统的

主要来向）的遮挡物对雷达天线的遮挡仰角应当小于 1 度；在非

主要探测方向 50 公里范围内，非孤立障碍物对雷达天线遮挡仰

角小于 2 度的方向应当不小于 50％；障碍物对天气雷达造成的

回波强度损失应当不大于 20%； 

  （三）海拔 3 公里高度的雷达射束能够覆盖重要天气频发区

及上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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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条 机场天气雷达的天线及雷达附属设施不应当

穿透仪表着陆系统障碍物评价面。 

  第二十九条 机场天气雷达选址应当符合下列电磁环境要

求： 

  （一）所选站址应当尽量避开高压线、风站、电站、电台、

工业干扰源等； 

  （二）以天线为中心半径 450 米的范围以内，不应有金属建

筑物、密集的居民楼、高压输电线塔等，半径 800 米的范围内，

不应有能产生有源干扰的电气设施； 

  （三）不可避免的有源干扰造成的雷达接收机灵敏度损失应

当不大于 20%。 

  第三十条 机场天气雷达站址应当选择在通信环境与通信

传输条件良好的地点，便于建立与运输机场的宽带通信链路，以

确保雷达探测数据和遥控信息的实时、可靠传输。 

  第三十一条 机场天气雷达选址应当符合下列基础环境要

求： 

  （一）机场天气雷达站址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应当具备建

设条件； 

  （二）所选站址的供电质量应当满足雷达系统用电需求，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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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系统的负荷应当有足够的冗余。 

  第三十二条 机场天气雷达的无线电工作频率应当得到机

场所在地无线电管理机构的批准。 

  第三十三条 风温廓线雷达选址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四周的障碍物对风温廓线雷达的阵面遮蔽角应当小于

15 度； 

  （二）距离无线电发射塔和其他微波发射源应当大于 1 公里； 

  （三）风温廓线雷达的天线及雷达附属设施不应当穿透仪表

着陆系统障碍物评价面。 

  第三十四条 风温廓线雷达的无线电工作频率应当得到机

场所在地无线电管理机构的批准。 

  第三十五条 其他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探测环境选择应

当符合相关地理环境、净空环境、通信环境、基础环境和电磁环

境的要求，并最大限度满足实际探测需求。 

 

第二节 探测环境选择管理 

 

  第三十六条 新建、迁建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项目立项

（代可研）报告批复后，项目法人单位应当将气象探测环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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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材料报地区管理局备案，非基本配置的气象探测设备探测

环境的选择应当编制选址报告一并备案。 

  第三十七条 新建或迁建自动气象观测系统、自动气象站的

备案材料应当包括《自动气象观测系统、自动气象站探测环境备

案表》（见附件一）。 

  第三十八条 新建或迁建天气雷达的备案材料应当包括： 

  （一）天气雷达选址的探测环境符合性说明材料； 

  （二）天气雷达的天线及雷达附属设施未穿透仪表着陆系统

障碍物评价面的说明材料； 

  （三）具有测量资质的机构出具的天气雷达 10000 米范围内

障碍物遮蔽角计算表（见附件二）； 

  （四）天气雷达站环境平面图（见附件三）； 

  （五）具有测量资质的机构出具的天气雷达站全向遮蔽角图

（见附件四）； 

  （六）等射束高度图（见附件五）； 

  （七）具有电磁环境测量资质的机构出具的电磁环境测量报

告； 

  （八）机场所在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关于天气雷达频率使用的

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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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所选择探测环境偏离本规章规定的，应当提交探测环

境对探测和服务的影响论证评估结果及相关材料； 

  （十）关于影响本机场主要天气系统和影响本机场重要天气

的观测及论证报告。 

  第三十九条 新建或迁建风温廓线雷达的备案材料应当包

括： 

  （一）机场所在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关于风温廓线雷达频率使

用的证明文件； 

  （二）所选场址四周障碍物对风温廓线雷达阵面形成的遮蔽

角； 

  （三）所选场址与周围无线电发射塔和其他微波发射源的距

离； 

  （四）所选场址风温廓线雷达的天线及雷达附属设施未穿透

仪表着陆系统障碍物评价面的说明材料； 

  （五）所选择探测环境偏离本规章规定的，应当提交探测环

境对探测和服务的影响论证评估结果及相关材料。 

  第四十条 新建或迁建其他气象探测设施的备案材料应当

包括相应探测环境选择报告及相关说明材料，涉及无线电频率的

应当提供机场所在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关于频率使用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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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条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建设单位应当根据观

测和探测的具体目标选择其他气象探测设施的场址或探测环境。 

  第四十二条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建设单位所选择的气

象探测环境偏离本规章规定的，应当由项目建设单位组织论证，

根据项目审批权限由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组织评估，地区管理局

组织的评估应当报民航局核准。 

 

第四章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 

 

  第四十三条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所属单位应当在气象

探测设施附近显著位置设立保护标志，标明保护要求。 

  第四十四条 在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实施建

设工程的，建设项目法人应当就建设工程对气象探测环境的影响

组织论证评估。未组织论证评估或不采取有效补救措施的，有关

部门不得批准其开工建设。 

  第四十五条 禁止实施下列危害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的

行为： 

  （一）侵占、损毁、擅自移动气象探测设施或者侵占气象探

测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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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气象设施周边进行危及气象探测设施安全的爆破、

钻探、采石、挖砂、取土等活动； 

  （三）挤占、干扰依法设立的气象无线电台（站）、频率； 

  （四）设置影响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使用的干扰源； 

  （五）法律、行政法规和行业规定的其他危害气象探测设施

的行为。 

  第四十六条 禁止实施下列危害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

行为： 

  （一）设置危害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障碍物； 

  （二）进行危害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取土、焚烧、放牧

等活动； 

  （三）设置影响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工作效能的电磁辐射

装置； 

  （四）其他危害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的行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未按照本规章规定配置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

施的，由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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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服务机构所在单位处以警告或者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

款。 

  第四十八条 使用不符合技术要求的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

施进行与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有关活动的，由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

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所在

单位处以警告或者 1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对民用航

空气象服务机构所在单位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不符合本规章有关要

求的，由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责令建设单位或民用航空气象服务

机构所在单位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相关单位处以警告或

者 1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相关单位处以 1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所选择的机场天气雷达、风温廓线雷达探测环境

不符合本规章规定且不能探测影响机场的重要天气或主降区域

而建设的，由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对建设单位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民用航空气象设施探测环境选择未向地区管

理局备案的，由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责令项目法人单位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处以警告或者 1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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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二条 危害民航气象探测设施或民航气象探测环境

的，由民航局或地区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造

成危害的单位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对造成危害的个

人处以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4 月 4 日起施行。 


